
▲检察官组织学生参观许昌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王凯 摄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桂平（后排左二），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杨喜民（后排左

一），走进校园督导“法治进校园秋季开学第一课”活动开展，和青少年一起观看检察官精心制作的法
治视频。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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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为孩子撑起朗朗晴空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董全磊通讯员刘爽王含

9月2日至9月4日，我
市检察机关开展“法治进校
园秋季开学第一课”活动。
全市6个县（市、区）及市直
所有中小学校的80余万名
师生通过班里的“班班通”，
同看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精心制作的法治视频。

“法治进校园开学第一
课”活动，2017年以来，许
昌市人民检察院已开展7
次。近年来，该检察院把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作为利在
千秋的民心工程，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作用，不断提高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质效，用爱
为孩子撑起了朗朗晴空。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常丽
平 文/图）“阿姨，说实话，我很庆幸这
次案发了。想想之前的行为，我真有点
儿后怕……”“阿姨，我现在已经是中级
工了，能独立给人理发了。我的理想是
3 年内自己当老板……”近日，禹州市
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对一起
附条件不起诉案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小民（化名）、小浩（化名）进行了回访，
二人的话语让检察官倍感欣慰。

去年 9 月，禹州市人民检察院受理
了一起聚众斗殴案件，6 名未成年人涉
案，小民和小浩便在其中。鉴于 6 名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均认罪、悔罪，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接受处罚，该
检察院积极引导侦查机关适用非羁押
诉讼。此案进入审查起诉程序后，该
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一方面开展
亲职教育；另一方面，与法律援助律
师沟通，协助做双方法定代理人的工
作 ， 最 终 促 使 双 方 达 成 相 互 谅 解 协
议。去年 12 月，该检察院依法对 6 人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今年 8 月，6
人均顺利通过监督考察，该检察院依
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今年以来，该检察院在未成年人
刑事犯罪案件办理中，全面落实对渉
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
方针，进一步加大附条件不起诉适用
力 度 ， 拓 宽 适 用 范 围 。 截 至 9 月 中
旬，该检察院已对 17 名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促使 7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达成刑事和解协
议，帮助 4 名辍学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重新回归学校。

禹州市人民检察院

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让司法更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杨
宇 文/图）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易
出现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等问题，易遭
受不法侵害。记者从长葛市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3 年来，该检察院检察官持续
关爱长葛市丁锁留守儿童之家的小朋
友，暖了留守儿童的心。

2018 年，长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第 一 次 走 进 长 葛 市 丁 锁 留 守 儿 童 之
家。从此，检察官与那里的孩子结下不
解之缘。3 年来，他们经常利用节日、假
期、周末开展活动，关爱留守儿童。

2019 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该
检察院与长葛市团委、长葛市妇联联
合 开 展 “ 公 益 法 治 宣 讲 暨 爱 心 ‘ 跳
蚤’”活动。检察官带领长葛市丁锁
留守儿童之家的 50 名孩子到长葛市体
育馆，与 200 余名生活在长葛市区的
中小学生进行联谊，并适时上法治教
育课，让孩子们在欢快的气氛中学会
了如何保护自己。

2020 年大年初一，检察官专程到长
葛市丁锁留守儿童之家，送去防疫物
资，普及防疫知识，并建立法治教育微
信群，不定期发布微视频和案例改编，
保障了疫情期间的法治课不中断。

今年 6 月，检察官把 50 名长葛市丁
锁留守儿童之家的孩子接进长葛市人民
检察院参加“检察开放日”活动，让孩子们
了解检察官的生活，组织孩子们观看法
治节目《守护明天》、微电影《门》等。

检察官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既增强了
孩子们的法治意识，提高了孩子们的自我
保护能力，又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来自检察
官叔叔、阿姨的关心、关爱。

长葛市人民检察院

关爱不停步
情暖留守儿童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李世
杰 文/图）对迷途的少年，鄢陵县人民检
察院始终坚持“用法律教育、用理性引
导、用真情感化、用信任挽救”，全力助其

“返航”。昨日，记者从该检察院获悉，在
该检察院检察官的真诚帮教下，迷途少
年小明（化名）顺利踏入大学的校门。

今年高考前，鄢陵县人民检察院
受理一起盗窃案件，检察官审阅卷宗
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小明是一名即将参
加高考的未成年人。高考是人生中的
一件大事。为使小明赶上高考，检察
官加班加点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到小
明 平 时 表 现 良 好 、 没 有 违 法 犯 罪 前
科、到案后真诚悔罪、已经对被害人
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报经检察长
批准后，他们仅用 3 日就对小明作出不
批准逮捕的决定。

办案之余，检察官对小明的父母
进行亲职教育，教他们和孩子沟通的
技巧、助小明矫正错误的方法等。针
对小明，他们从法律和心理层面进行
帮教，鼓励小明向前看。在检察官、
老师及家长的鼓励下，小明顺利参加
高考，并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被一所
专科院校录取。

在审查起诉环节，检察官加快办案
进度，结合案情及对小明帮教的情况，
提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该检察院
检委会研究后，决定对小明作出附条件
不起诉的决定，此时距离开学报到的时
间仅有 5天。

据悉，下一步，鄢陵县人民检察院
将做好对小明的监督考察工作，帮助小
明顺利度过考察期，并完成大学学业。

鄢陵县人民检察院

依法办案真诚帮教
助迷途少年“返航”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张文
瀚 文/图）近日，在襄城县范湖乡朱湖
中心小学，襄城县人民检察院携手河
南中原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交通广播，举行“杨潜·一本书公益项
目”揭牌仪式，并为该校学生捐赠课外
阅读书籍 1000 册。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着国家
未来和民族希望。今年以来，襄城县
人民检察院积极与社会各界联系，整
合社会资源，用心用情做好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

针 对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监 护 缺 失 、
自 我 保 护 和 自 我 防 护 意 识 差 等 问
题 ， 该 检 察 院 联 合 民 政 部 门 ， 开 展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和 困 境 儿 童 关 爱 保 护

“政策宣传进村 （居） ”活动，组织
检 察 官 深 入 偏 远 地 区 中 小 学 ， 结 合
办 案 实 际 ， 引 导 其 父 母 及 其 他 监 护
人 增 强 监 护 主 体 责 任 意 识 ， 引 导 儿
童学习自我保护技能。

促成“杨潜·一本书公益项目”落
户范湖乡朱湖中心小学，是襄城县人
民检察院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一项重
要举措。该校共设 6 个教学班，有近
180 名学生，其中 2/3 为留守儿童。杨
潜是一位长期致力于未成年人保护和
普法教育的检察干警。为关爱留守儿
童，用书籍丰富孩子们的心灵世界，他
发起了“一本书公益项目”，并得到广
大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阅读是实现自我成长的重要途
径之一。我们希望孩子们多读书、读
好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用知识改
变命运。”该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襄城县人民检察院

整合社会资源
关爱儿童助成长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吴
洁 文/图）“欢迎加入到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有你们的参与，相信今后这项工作
会更加规范化、精准化……”在经过前
期试用、询价、评估等一系列程序后，9
月 18日下午，魏都区人民检察院与魏都
区润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正式签约。

借助专业力量，精准帮教涉罪未
成年人、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是魏都区
人民检察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
一项创新举措。

针对涉罪未成年人，该检察院委
托心理咨询机构实施心理帮教，努力
将其从偏差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中
纠 正 过 来 ，引 导 迷 途 未 成 年 人“ 返
航”。针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该
检察院联合心理咨询机构积极开展亲
职教育，帮助其提高监护能力，改善、
修复亲子关系。针对未成年被害人，
该检察院与社会力量联动，通过心理
救助，引导其走出案件阴霾，重回正常
生活轨道。

小婉（化名）是一起附条件不起诉
案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去年 9 月，
刚刚升入高三的她在高压状态下实施
了盗窃行为。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
后，在该检察院安排下，小婉接受了心
理咨询师提供的心理帮教。根据心理
测评结果，该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附
条件不起诉决定。小婉重拾生活的信
心，最终被我省一所本科院校录取。

下一步，该检察院将持续加强与
社会各界的协作配合，积极开展心理
辅导、家长课堂、家庭治疗等，形成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合力。

魏都区人民检察院

借助专业力量
共同守护成长

本报讯 （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王
堃奇 文/图）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建安区人民检察院及时调整宣
传策略。结合青少年身心特点，该检
察院制作主题鲜明、内容实用、引人
入胜的法治微视频，确保了青少年普
法宣传工作不掉线。

今年以来，该检察院针对社会关
注度较高的未成年人预防性侵害、好
习惯的养成及未成年人网瘾防治，先
后制作 3 部法治微视频，即 《如何保
护自己的身体》《养成好习惯 做阳光
好少年》《莫让“网”事不堪回首》，
以更具感染力的呈现方式对青少年进
行普法宣传教育。特别是在 《如何保
护自己的身体》 中，检察官图文并茂
地介绍性侵害通常呈现的形式、预防
性侵害的方法等，进一步提高了青少
年的自我保护能力。

今 年 暑 假 ， 许 昌 市 毓 秀 路 小 学
四 年 级 30 余 名 小 学 生 到 该 检 察 院 参
观 学 习 。 检 察 官 带 领 大 家 参 观 特 别
打 造 的 未 成 年 人 刑 事 办 案 区 ， 并 围
坐 在 集 心 理 疏 导 与 帮 教 于 一 体 的 功
能 区 ， 一 同 观 看 法 治 微 视 频 。 针 对
孩 子 提 出 的 问 题 ， 检 察 官 适 时 进 行
法 治 引 导 ， 让 孩 子 们 学 会 了 用 法 治
思 维 思 考 问 题 。 同 学 们 纷 纷 表 示 ，
不虚此行，受益颇丰。

为进一步提升普法宣传质效，该检
察院加大“走出去”力度，组织检察官进
校园、走乡镇，播放法治微视频，持续开
展送法活动。据统计，今年以来，该检
察院先后开展各类送法活动 13 次，受
益青少年 7万余人次。

建安区人民检察院

自制法治微视频
普法宣传更高效

核心提示

本期策划：王 伟
董巧霞
刘红星

让法治的种子
根植每个孩子的心灵

“四个字，在教室有人打你，称什
么？”“校园欺凌。”舞台上，2 名同学描述
得准确，1名同学猜得快速。

8 月 28 日 上 午 ，许 昌 市 人 民 检 察
院、许昌市教育局联合在市五高举办

“阳光校园 德法共建”第四届道德与法
治知识竞赛决赛。这是赛场上选手们
在“你画我猜”环节角逐时的情景。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需要社
会各界齐发力。”许昌市人民检察院第
七检察部主任王峰告诉记者。为让法
治的种子根植每个孩子的心灵，近年
来，该检察院根据全市未成年人法治教
育领导小组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
步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的决定》
的要求，致力于在全市推动形成“党委
领导、人大监督、政府统筹、检察主导、
教育主责、社会联动”的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工作大格局。

该 检 察 院 秉 持“教 育 是 最 好 的 预
防，预防是最好的保护”理念，于 2017
年建立“五个一”机制。2018 年，该检察

院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为“全国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创新实践基地”，该机制
也被列入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在该检
察院的推动下，2019 年，市人大常委会
以地方人大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将“五个
一”机制固定下来。今年，该检察院推
动市委成立了全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和社会综合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近几年，该检察院认真落实“五个
一”机制，每年举行一次“法治进校园”优
秀节目评选，每年开展一次“法治进校
园”主题宣讲活动，每年春、秋两季各开
展一次“法治进校园开学第一课”活动，
每年举行一次“十百千”（十所阳光校园、
百名阳光园丁、千名阳光少年）评选，每
年举办一次道德与法治知识竞赛。

今年，虽有新冠肺炎疫情，但该检
察院坚持“法治教育不断档”。3 月 29
日至 4 月 4 日，该检察院开展“法治进校
园春季开学第一课”活动，采用法治云
课堂形式，继续为全市青少年送上“法
治大礼包”。5 月 29 日，该检察院开展

“同舟共济 检护明天”网上直播活动，
首次播放量突破 7.36 万人次，点赞量达

到 8 万次。今年 8 月，该检察院与许昌
市教育局共同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阳光
校园 德法共建”第四届道德与法治知
识竞赛及“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

得益于检察机关搭建的平台，莲城
各学校屡掀学法高潮，青少年知法、守
法、护法蔚然成风。

让青少年
在更优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9月 4日上午，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张桂平走进许昌市第七
中学、许昌高中，就“一号检察建议”的落
实情况督导调研。张桂平到教学楼、学
生公寓、学生餐厅、实验基地等重点区域
实地走访，督促学校把宿舍管理、食品安
全等方面的机制、举措落到实处。

2018 年 10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
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当时，张
桂平正在主办马某强奸、强迫未成年人
卖淫案。结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
2019 年 6 月 11 日，张桂平向许昌市教育
局送达许昌市人民检察院“一号检察建
议”，就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进一步
落实校园安全制度、完善教职员工准入

制度、加强对未成年人的自我防护教育
和法治教育、加强校园周边治安环境综
合治理四项具体建议。

建议落实情况如何？张桂平始终关
注，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常抓不懈。据
王峰介绍，我市检察机关相继开展校园
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校园欺凌专项整治、

“扫黄打非·护苗 2019”、“一号检察建议”
督导落实百校行等活动，全力给孩子成
长营造更优的环境。活动中，检察官实
地查访、督导中小学、幼儿园 176所，发现
问题68个，均已督促整改到位。

教职工常伴孩子，是孩子人生道路
上的引领者。围绕教职工队伍，该检察
院严格落实入职查询制度，从去年下半
年开始，对新入职的教职工，全部进行查
询，看其有无犯罪前科，今年 5 月，又联
合教育、公安等部门，对在职的教职工进
行此项查询，有效净化了教职工队伍。

今年 7 月，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
报告制度开始实行。为让更多的人了
解该制度，该检察院加大宣传力度：线
上，借助教育、妇联等单位的微信平台，
广发相关知识；线下，结合开展的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宣

讲进村（居）”活动，宣讲相关内容，不断
在全社会凝聚关心关注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的合力。

让涉案未成年人
切实感受检察温情

张某是一名高三学生。今年 4 月，
他 和 另 外 3 人 合 伙 儿 ，在 市 区 一 手 机
店，以修手机为掩护顺走一部手机。手
机变卖后，张某分得 600 元。案发后，
张某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积极返还
违法所得并赔偿损失。在审查起诉阶
段，魏都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积极进行
社会调查，考虑到张某主观恶意较小、
平时表现良好，最终对其作出相对不起
诉决定。张某顺利参加高考，并被我省
一所本科院校录取。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检察
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许昌市人民检
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杨喜民说。近
年来，我市检察机关把准职能定位，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融入执法办案的每
一个环节，让涉案未成年人切实感受到
了检察温情。

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

该检察院履行批捕、起诉职能，予以严
厉打击，并在办案过程中极力保障未成
年被害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
益。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该检察院
贯彻依法少捕、慎诉、少监禁的法律政
策，认真落实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
封存等特殊制度，努力为他们改过自新
创造条件。对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
该检察院不仅申请司法救助金在经济
上给予救助，而且聘请心理咨询师在心
理上进行疏导，使其尽快走出阴影。

2019 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批捕
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犯罪嫌疑人 189
人，起诉 250人，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亲
情教育 64 次、心理疏导 85 次，司法救助
未成年被害人 18人。今年以来，我市检
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不捕率达
40.8%，居全省第三；不诉率达 44.6%、附
条件不起诉率40.2%，均居全省第一。

一串串数字，彰显了我市检察机关
的为民情怀。张桂平说：“未成年人是
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全市检察机
关将继续用心、用情、用力保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以实际行动兑现‘法治护
航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

开展亲职教育，帮孩子改正错误。 关爱留守儿童，助其快乐成长。 倾注真心真情，帮教附条件不起诉人员。 深入校园，向学生传授自我保护技能。 线上线下齐发力，法润心田护未来。借助专业力量，开展精准帮教和心理救助。


